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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31             证券简称：宏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48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简称金鼎锌业） 

 本次担保金额：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25,2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四川

宏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为金鼎锌业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分行（简称民生银行）申请 12,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提供不

超过 60%即不超过 7,200 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为金鼎

锌业向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简称恒丰银行）申请 30,000

万元人民币敞口授信提供不超过 60%即不超过 18,000 万元人民币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已实际为金鼎锌业提供的担保余额：截至本公告日，不含本次担保，公

司已实际为金鼎锌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3,000万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15年 12月 2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控股子公司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为满

足金鼎锌业经营和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为金鼎锌业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合

计不超过 25,200 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中公司为金鼎锌业向民生

银行申请的 12,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 60%即不超过 7,200 万元人

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 1年；公司为金鼎锌业向恒丰银行申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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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 万元人民币敞口授信提供不超过 60%即不超过 18,000 万元人民币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 1年。担保具体内容以公司分别与民生银行和恒丰银

行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根据公司章程及其它有关规定，上述担保内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

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 

2、公司注册地点：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金顶镇

文兴街 

3、法定代表人：田永 

4、注册资本：97,322万元 

5、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及其产品、半成品、矿产品的采矿、选矿、冶炼、

加工及自产自销；机、电、汽设备备品加工及资产自销；建筑材料、硫酸的自产

自销、代购、代销、加工服务；成品油零售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信用等级状况：AA- 

7、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15 年 9 月 30 日 

（数据未经审计）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434,994 440,794 

负债总额 274,818 275,71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61,080 157,370 

流动负债总额 247,655 249,787 

资产净额 160,177 165,076 

 
2015 年 1-9 月 

（数据未经审计） 

2014 年度 

（数据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3,702 157,020 

净利润 -4,519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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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持有金鼎锌业 60%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金鼎锌业在民生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1、保证人：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2、被保证人：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类型：借贷 

5、担保期限：一年 

6、担保金额：不超过 7,200万元人民币 

（二）公司为金鼎锌业在恒丰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1、保证人：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2、被保证人：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类型：借贷 

5、担保期限：一年 

6、担保金额：不超过 18,000 万元人民币 

以上担保协议尚未正式签署，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金鼎锌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为满足金鼎锌业正常生产经营和发展需要，公司为金鼎锌业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

担保，有利于金鼎锌业的良性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金鼎锌业财务状况稳定，

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为金鼎锌业提供担保的风险可控。董

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为金鼎锌业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合计不超过 25,200 万元人民

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金鼎锌业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有助于金鼎锌业获得经营发展所需的资金；公司本次为金鼎锌业提供担保经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金鼎锌业财务状况

稳定，资信良好，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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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范围之内，本次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含本次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50,1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80%，其中公司为全资和控股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45,6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74%；

控股子公司金鼎锌业为员工申请购买工矿棚户区改造项目保障性住房贷款提供

担保总额为 4,500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6%。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2月 25日 


